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事聲字第59號

異  議  人  黃姵慈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劉添  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

官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聲明異

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主     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
  理     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
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

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

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

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

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

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2

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，

於113年7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（113年7月2日寄存送達，於000

年0月00日生效），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見113年度司促

字第16619號卷，下稱司促卷，第23頁），異議人於113年7

月10日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此有民事異議狀之收狀戳章可

憑（見本院卷第9頁）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司法事務

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

合先敘明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最後勞務提供地係在臺中市○區○○

路00000號7樓，依勞動事件法第5條、第6條規定，鈞院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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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有管轄權。異議人自90年3月22日起任職於相對人公司至9

8年6月19日雙方終止聘僱契約、承攬契約（下合稱勞動契

約）止，年資約為8年2月又28天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

及雙方於98年6月18日簽立同意終止契約協議書約定，相對

人公司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即98年7月20日前給付遣費

費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,157,469元，惟相對人公司並未給

付，異議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1,157,469元暨自98年7

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且依行政

院勞工委員會發文字號（84）台勞資二字第134376號函意

旨，上開勞工資遣費請求權消滅時效為15年，而異議人於11

3年6月6日具狀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資遣費，未逾15年而未

罹於時效，爰依法異議等語。

三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

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

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

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

第511條之規定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

2項、第510條、第51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定。準此，支

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倘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

發支付命令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之規定，法院僅

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

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
四、經查，本件異議人係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並非

就勞資糾紛提起訴訟，自無勞動事件法關於管轄規定之適

用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8

樓，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附卷可稽

（見司促卷第1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

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

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故原裁定認異議

人聲請對相對人公司核發支付命令，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

而駁回其聲請，於法並無違誤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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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為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末按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，依民事

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雖得提起異議，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

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，惟對於一審法

院所為之裁定，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

服，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（司法院秘書長98年3月1

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

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
是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

項規定，本屬「不得聲明不服」之事件，雖民事訴訟法第24

0條之4第1項例外賦與債權人異議之權利，然其本質既屬不

得聲明不服之事件，則異議人就本院駁回其異議之裁定，自

亦不得再抗告至二審法院，併此指明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
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庭  法　官  呂麗玉
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本件不得抗告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顏偉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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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事聲字第59號
異  議  人  黃姵慈  


相  對  人 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添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主     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  理     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，於113年7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（113年7月2日寄存送達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），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卷，下稱司促卷，第23頁），異議人於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此有民事異議狀之收狀戳章可憑（見本院卷第9頁）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最後勞務提供地係在臺中市○區○○路00000號7樓，依勞動事件法第5條、第6條規定，鈞院就本案有管轄權。異議人自90年3月22日起任職於相對人公司至98年6月19日雙方終止聘僱契約、承攬契約（下合稱勞動契約）止，年資約為8年2月又28天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及雙方於98年6月18日簽立同意終止契約協議書約定，相對人公司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即98年7月20日前給付遣費費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,157,469元，惟相對人公司並未給付，異議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1,157,469元暨自98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且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文字號（84）台勞資二字第134376號函意旨，上開勞工資遣費請求權消滅時效為15年，而異議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資遣費，未逾15年而未罹於時效，爰依法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510條、第51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定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倘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之規定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四、經查，本件異議人係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並非就勞資糾紛提起訴訟，自無勞動事件法關於管轄規定之適用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8樓，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故原裁定認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公司核發支付命令，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而駁回其聲請，於法並無違誤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末按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雖得提起異議，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，惟對於一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服，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（司法院秘書長98年3月1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是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，本屬「不得聲明不服」之事件，雖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例外賦與債權人異議之權利，然其本質既屬不得聲明不服之事件，則異議人就本院駁回其異議之裁定，自亦不得再抗告至二審法院，併此指明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庭  法　官  呂麗玉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件不得抗告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顏偉林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事聲字第59號
異  議  人  黃姵慈  

相  對  人 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劉添  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
官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聲明異
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主     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  理     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   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
    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
    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
    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
    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
  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26
    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，於
    113年7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（113年7月2日寄存送達，於000年
    0月00日生效），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見113年度司促字
    第16619號卷，下稱司促卷，第23頁），異議人於113年7月1
    0日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此有民事異議狀之收狀戳章可憑
    （見本院卷第9頁）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司法事務官
    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
    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最後勞務提供地係在臺中市○區○○路0
    0000號7樓，依勞動事件法第5條、第6條規定，鈞院就本案
    有管轄權。異議人自90年3月22日起任職於相對人公司至98
    年6月19日雙方終止聘僱契約、承攬契約（下合稱勞動契約
    ）止，年資約為8年2月又28天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及
    雙方於98年6月18日簽立同意終止契約協議書約定，相對人
    公司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即98年7月20日前給付遣費費
    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,157,469元，惟相對人公司並未給付
    ，異議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1,157,469元暨自98年7月
    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且依行政院
    勞工委員會發文字號（84）台勞資二字第134376號函意旨，
    上開勞工資遣費請求權消滅時效為15年，而異議人於113年6
    月6日具狀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資遣費，未逾15年而未罹於
    時效，爰依法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
   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
    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
    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
    第511條之規定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
    2項、第510條、第51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定。準此，支
    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倘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
    發支付命令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之規定，法院僅
    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
    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四、經查，本件異議人係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並非
    就勞資糾紛提起訴訟，自無勞動事件法關於管轄規定之適用
    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8樓，此有
   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
    第1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
    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
    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故原裁定認異議人聲請對相
    對人公司核發支付命令，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而駁回其聲
    請，於法並無違誤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為廢棄，
    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末按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，依民事
    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雖得提起異議，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
    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，惟對於一審法
    院所為之裁定，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
    服，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（司法院秘書長98年3月1
    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
    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    是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
    項規定，本屬「不得聲明不服」之事件，雖民事訴訟法第24
    0條之4第1項例外賦與債權人異議之權利，然其本質既屬不
    得聲明不服之事件，則異議人就本院駁回其異議之裁定，自
    亦不得再抗告至二審法院，併此指明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    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庭  法　官  呂麗玉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件不得抗告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顏偉林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事聲字第59號
異  議  人  黃姵慈  

相  對  人 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劉添  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主     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  理     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26日所為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，於113年7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（113年7月2日寄存送達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），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見113年度司促字第16619號卷，下稱司促卷，第23頁），異議人於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此有民事異議狀之收狀戳章可憑（見本院卷第9頁）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最後勞務提供地係在臺中市○區○○路00000號7樓，依勞動事件法第5條、第6條規定，鈞院就本案有管轄權。異議人自90年3月22日起任職於相對人公司至98年6月19日雙方終止聘僱契約、承攬契約（下合稱勞動契約）止，年資約為8年2月又28天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及雙方於98年6月18日簽立同意終止契約協議書約定，相對人公司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即98年7月20日前給付遣費費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,157,469元，惟相對人公司並未給付，異議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1,157,469元暨自98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且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文字號（84）台勞資二字第134376號函意旨，上開勞工資遣費請求權消滅時效為15年，而異議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請求相對人公司給付資遣費，未逾15年而未罹於時效，爰依法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510條、第51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定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倘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之規定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四、經查，本件異議人係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並非就勞資糾紛提起訴訟，自無勞動事件法關於管轄規定之適用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8樓，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故原裁定認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公司核發支付命令，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而駁回其聲請，於法並無違誤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末按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雖得提起異議，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，惟對於一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服，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（司法院秘書長98年3月1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是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，本屬「不得聲明不服」之事件，雖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例外賦與債權人異議之權利，然其本質既屬不得聲明不服之事件，則異議人就本院駁回其異議之裁定，自亦不得再抗告至二審法院，併此指明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庭  法　官  呂麗玉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件不得抗告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顏偉林


